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連江縣財政稅務局工作報告 

 

議長、副議長、各位議員女士、先生 

    欣逢 貴會召開第八屆第二次定期大會歲金在此

向貴會提出工作報告，深感榮幸。本局除辦理縣

政財源之籌措與管控外，並辦理地方稅之稽徵工

作。財政是縣政推動之原動力，舉凡是公共政策

的施行、建設的推展、社會福利的提升等，都須

有完備的財政支援，才能順利達成目標。 

    回顧過去因應各項縣政發展及民眾多元需求

所需之財源考驗，端賴各位議員女士、先生平日

對財政稅務的督促與勉勵，使本局各項業務均能

順利推展，在此向各位議員女士、先生表達最誠

摰的謝意。  

     以下謹就本局財務管理、公有財產、稅捐稽

徵工作概況及近期重點工作，提出工作報告如下，

敬請惠予指正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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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財務管理 

一、加強財務管理，辦理中央統籌分配稅款： 

辦理中央統籌分配稅款，財政部核定本府 113

年度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及專案補助 6 億 4,602

萬 1,000 元、菸酒稅分配 7,660 萬 2,000 元，

共計分配 7 億 2,262 萬 3,000 元，較 112 年度

增加 6,217 萬 9,000 元，均已編入 113 年度地

方歲入預算。 

二、嚴格控管歲入預算執行，增加地方財源： 

 (一)112 年度 1-8 月份歲入(含追加)各項科目預算

執行情形，其中:稅課收入 5億 9,105萬 3,000

元，達成率為 73%、罰鍰及賠償收入 311 萬

8,000 元，達成率為 61%、規費收入 2,056 萬

9,000 元，達成率為 56%、財產收入 4,239 萬

4,000 元，達成率為 100%、捐獻及贈與收入 1

億 8,437萬 5,000元，達成率為 100%、補助及

協助收入 23 億 9,442 萬 1,000 元，達成率為

53%、其他收入 604萬 2,000 元，達成率為 55%，

截至 8月底止共計總收入 32億 4,197 萬 2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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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總達成率為 58%。 

(二)本縣 112 年度歲入原預算編列 45 億 9,047 萬

1,000 元，奉核定歲入預算追加 10 億 113 萬元，

追加(減)後歲入總預算為 55 億 9,160 萬 1,000

元，較111年度歲入總預算數計減少5億7,374

萬 9,000 元，主要係各項補助計畫預算已採滾

動式檢討編列及行政院特別統籌補助本縣天然

災害公共設施復建經費已納編 111 年度所致。 

三、加強庫款支付業務，提高工作效率： 

為使庫款支付作業更為迅速、安全、確實，確

保受款人之權益，推行縣庫集中支付憑單線上

簽核無紙化作業，以提升行政效率。本(112)年

度 1-8 月份付款憑單開出支票 1,675 筆，支付

金額共計 34 億 8,468 萬餘元，並貫徹迅速付款，

便利領取，達成庫款集中管理與統籌運用。 

四、辦理自償性資金舉借，落實施政計畫： 

(一)配合南竿鄉仁愛段 147 地號示範住宅興建案，

業與財政部地方建設基金簽定自償性舉借契約，

合計金額 7 億 9,697 萬元(年利率 0.47%，本年

度因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利率調整而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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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為 0.970%)，俾利住宅興建業務順遂執行，

落實施政計畫。截至本年度 8 月止，已向財政

部借款 6 億 3,522 萬 8,000 元，償還 3,662 萬

8,000元，累計尚待償還借款5億 9,860萬元，

累計利息支付 622 萬 2,798 元；另為支付工程

款資金周轉所需，向臺灣銀行馬祖分行簽訂 2

億 8,403 萬元借款契約，截至本年度 8 月止，

已依實際需求申請借款 2 億 168 萬 8,000 元，

俾利住宅興建業務順遂執行。 

(二)配合馬祖酒廠擴廠計畫籌措資金，馬祖酒廠

南竿二廠擴廠計畫所需總經費為 13 億 6,549

萬餘元，經財政部同意補助 5 億 8,549 萬餘

元，擴廠工程及設備採購仍需自籌 7 億

8,000 萬元，因擴廠計畫具有自償性質，經

本縣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得舉

借自償性借款，111 年度已與臺灣銀行馬祖

分行簽訂 1 億 11 萬借款契約，因公庫資金尚

可調度使用，故將借款契約金額辦理債務保

留，本年度將依實際需求申貸，以賡續擴廠

計畫推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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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公有財產 

一、辦理 112 年度全縣財產系統土地清查作業，以

利各財產單位財產管理：依據地政局提供 112

年度國有及縣有土地資料，進行縣有財產系統

土地清查及實地檢核作業。 

二、貫徹政府還地於民之政策，執行防空洞報廢讓

與土地所有權人：辦理南竿鄉仁愛段及北竿鄉

塘岐段各 1 處防空避難設施報廢讓與土地所有

權人，以貫徹還地於民政策。 

三、介壽商場開發案： 

  (一)介壽商場於民國 50 年代興建，99 年至 101 年   

      民眾反映場有石塊剝落及鋼筋裸露，101 年鑑 

       定屬危樓有安全疑慮，建議拆除重建。分別於 

       101 年 7 月 2 日及 26 日召開說明、協調會，本 

       府於 102 年 4 月 26 日函請貴會第 5 屆第 7 次定 

       期大會提案報廢拆除，業經大會決議通過並經 

       審計室核備在案。104 年至 105 年陸續於台北 

       及桃園等地辦理 3次 BOT 招商會及上網公告招 

       商，期間通知住戶於 105 年 2 月底前完成搬遷 

       事宜並給予 7 個月搬遷緩衝期(緩衝期間租金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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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免除)，因招商案均無廠商投標而流標結案。 

   (二)商場房地皆為本府所有，因該房屋屬危樓業 

      已完成報廢程序且自 105 年 3 月起皆與原承租戶  

      無任何租賃關係(依連江縣縣有不動產被占用處 

      理要點所示屬無權占有縣有不動產)，並請該占 

      用戶配合於 105 年 2 月底前完成騰空搬遷，至今 

      尚未騰空搬遷。本府於 112 年 6 月 29 日府授財 

      字第 11200298546 號函文通知，請住戶於 112 年 

      12 月 31 日前儘速騰空搬遷，並給予 6 個月免收 

      占用補償金優惠(112 年 7 月 1 日至 112 年 12 月 

      31 日)，並請與承辦人洽辦點交事宜，以利本府 

      拆除危樓並推動重建方案。 

  (三)本府於 112 年 9 月 7 日下午 7時整於本府三樓會 

      議室對住戶召開南竿鄉介壽商場拆遷共識說明會 

      其中討論事項計議題 6 項、臨時動議 4項。參加 

      住戶皆已充分表達並溝通完成，後續將選擇對本 

      縣目前環境及財力狀況最有利方向辦理開發建設 

      ，至採取何種開發模式，均待評估後決定，屆時 

      再召開說明會與住戶溝通說明。 

   四、督導菸酒市場，以維護市場秩序及消費者權益： 



 7 

辦理轄內菸酒業者抽檢作業，落實執行「財政

部 112 年度加強查緝私劣菸酒策進計畫」及各

期專案查緝業務，並持續赴各鄉、島辦理私劣

菸酒查緝工作及配合財政部辦理酒後代駕法

令宣導、兩性平等及兒童少年福利與權益保

障法之宣導。112 年 1-9 月執行菸酒查緝及宣

導計 104 家次。 

 

叁、稅捐稽徵 

一、強制執行欠稅，提高稽徵績效： 

為防止新欠、清理舊欠，欠稅清理工作列為年

度重點工作，責成服務區應依財政部「稅捐稽

徵機關清理欠稅作業要點」及「本局年度欠稅

清理計畫」規定辦理，截至 8 月止清理以前年

度欠稅計 1,651,222 元。 

二、釐正正確稅籍，如期發單開徵： 

112 年「地價稅」，事先訂定徵收作業進度流

程表，全面釐正稅籍資料，以掌握「地價稅」

確實開徵無誤，開徵期間為 11 月 1 日至 11 月

30 日，於 10 月 2 日前釐正地價稅完畢，進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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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稅作業。 

三、使用牌照稅及房屋稅徵收情形： 

（一）牌照稅徵收情形：112 年使用牌照稅已徵收

達 91.01%，徵起件數 1,637 件，徵起稅額

12,944,628 元，免稅件數 2,920 件。 

（二）房屋稅徵收情形：112 年房屋稅已徵收達

98.05%，徵起戶數 2,128 件，徵起稅額

10,184,528 元，免稅件數 1,967 件。 

四、加強離島免稅車輛查核，以杜絕漏稅： 

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1 款免稅規

定，交通工具依離島建設條例適用地區且領照

使用者才核准免稅，但小客車汽缸總排氣量超

過2400cc者，不在免稅範圍內，旨意汽車在地

區領照並在馬祖地區使用才可免稅，另運至台

灣地區使用者應依規定繳納牌照稅，本(112)

年 1 月至 8 月本局依台馬輪及台馬之星艙單資

料比對核准補稅者52輛，計補徵使用牌照稅達

10 萬 2 仟餘元，以裕庫收。 

五、擴大辦理電子發票之租稅宣導： 

配合財政部之政策，宣導發票無紙化，節能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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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之健行活動，並聯合本局菸酒業務之政令宣

導有獎徵答，藉由健走及有獎徵答等趣味活動，

以提升租稅宣導業務。 

 

肆、近期重點工作 

一、配合集中支付業務，靈活調度使用庫款，餘裕

資金以定存方式辦理，以增加財源收入。 

二、強化財務管理功能，推動規費、罰鍰催收及協

助各機關請撥補助款，以提升歲入執行績效，

發揮財務輔佐效能。 

三、示範住宅統包工程進度，截至本年 8 月止，已

達 93%以上，將依資金需求，持續向財政部地

方建設基金請撥自償性貸款資金。 

四、馬祖酒廠 109 年度捐助本府保留款，已於 111

年全數繳庫，110 年度捐助本府保留款，另於

本年 5 月繳庫 5,000 萬元，本府將衡酌酒廠年

度營運狀況，函請解繳 110 年度捐助款，捐助

之保留款未入庫部分之現金，係作為酒廠資金

周轉使用。 

五、邀請地區金融機構臺灣銀行馬祖分行，就貸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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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進行現場說明，協助示範住宅承購戶辦理

貸款，以利順利完成申貸。 

六、持續辦理財產管理檢核及資訊系統之維護，以

提供正確之財產資訊。 

七、持續辦理菸酒稽查及法令宣導業務，導正市場

秩序並維護消費者健康權益。 

八、執行 112 年租稅宣導健走活動，提高鄉親納稅

租稅法制觀念，近而提升租稅繳納意願。 

九、賡續執行歷年欠稅移送行政執行署強制執行。 

十、辦理 112 年度「地價稅」徵收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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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伍、結語 

財政為庶政之母，政府各項建設之推展，需仰賴稅

收及財源挹注始能克竟其功，近年來，由於經濟及

社會快速變遷，民眾對政府提供之服務日益殷切，

在有限的資源環境下，本局力求服務品質提升將本

著「以財政支援建設，以建設培養財政」的施政理

念，並積極落實各項稅務稽徵與為民服務工作，善

用中央各項補助預算，加強推動開源節流，堅持

「量入為出」之預算編審原則，強化成本效益觀念，

以減少不經濟支出，並力求財政之健全。今後更殷

切企盼各位議員女士、先生繼續給予指導與支持。 

最後祝各位議員女士、先生身體健康，事業順利，

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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連江縣議會第 8屆第 1 次定期大會 □施政報告  ▊工作報告 □總質詢 

議員質詢事項辦理答覆表 

單位：財政稅務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12 年 5 月 26 日 

項

次 

質詢議

員 
質詢事項 

答覆辦理情形 

內容及目前規劃 

備

註 

1. 周瑞國 

議員 

1. 馬祖酒廠歷年

捐贈收入尚有

多少未繳納縣

庫？ 

2. 捐贈收入保留

金 額 是 按 規

定、比例或依

特程序辦理？

另基隆市審計

室總決算審核

報告曾針對馬

祖酒廠捐贈未

依年度繳庫且

保 留 金 額 過

高，請問後續

辦理及回復情

形。 

 

1. (1)截至 112 年度 4 月止，目前尚餘

110 年度保留款 1 億 4,400 萬元、111

年度保留款 1 億 4,200 萬元，合計 2

億 8,600 萬元未繳庫，已依規定納入

歲入保留數。 

(2)本局另於 112 年 5 月 15 日發文函

請馬祖酒廠解繳 110 年度 5,000 萬元

捐助保留款。 

 

2. (1)馬祖酒廠未能於當年度繳納捐助

收入主要原因為，馬祖酒廠尚需資金

購買原物料製酒窖藏、酒廠資本支出

分年攤提及保留現金作為員工薪資及

其他營運周轉所需資金。 

(2)依 112年 4月馬祖酒廠會計報告資

產負債表顯示應付費用 2 億 9,375 萬

餘元，主要是捐助本府保留款，查無

其他重大應付未付債務，且資產項目

之商品存貨為 6 億 8,679 萬餘元，尚

無資不抵債情形，未來商品銷售後之

現金收入，將可分年解繳本府。 

(3)有關審核意見，本府已函覆基隆

市審計室。 

 

3. (1)馬祖酒廠與泰山公司合約於112年

3 月簽訂，生效日預計 7 月 1 日，三

年台灣合約提貨15億 8,900萬，另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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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年大陸提貨合約 3 億元及三節配售

酒納入，以此推估每年銷貨收入達 6

億元，則依馬祖酒廠目前之利潤率觀

看，每年應可達成捐助目標之 1 億

8,000 萬元。 

1. (2)倘 113 年度概算所編捐贈收入，

無法達標，為平衡預算，本府需另

行檢討並縮減歲出預算編列。 

 

 


